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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一、為因應我國未來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兩岸農畜產品貿

易需要，經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協助安排並由「國家出

入境檢驗檢疫局，CIQ」具函邀請赴大陸參訪。

二、本局宋華聰等七人以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研究員身份組

團，並由該基金會屈專門委員先澤陪同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十

三日至二十二日止前往大陸地區十天，考察當地動物及其產

品之檢疫作業。

三、考察地區及機關：

    北京－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動植物檢疫實驗所、植物隔

離檢疫所、首都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廈門－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實驗室。

    深圳－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動植物與食品檢驗檢疫技術

中心、文錦渡口岸檢驗檢疫局。

四、中國大陸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自一九九八年十月合併商品

檢驗局、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與衛生檢疫局三個機關而成，

現主要職司出入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商品檢驗之鑑

定、認證與監督管理的行政機構，直屬國務院管轄；其下有

三十五個局、五百四十餘個分支機構。

五、中國大陸動植物檢疫作業、法規、發證及驗對等與我國極相

似；機構合併近二年後各相關業務處理已頗為順利；廈門距

離金門甚近，自台輸廈門之水產品較多，而深圳每日銷往香

港之活動物及其產品邊境檢疫數量龐大。

六、中國大陸對於動物及水產動物之檢疫實驗極為重視，人力亦

有限，但仍積極推動相關動物檢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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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目的：

一、 認識大陸地區動物檢疫之體系及其作業。

二、 考察地方出入境動物及其產品檢疫實務。

三、 兩岸動物檢疫法規、經驗及資訊之交流。

四、 建立兩岸溝通管道，以解決兩岸貿易關係引發之動物檢疫事

宜。

五、 建立動物檢疫證明書查證管道。

六、 蒐集動植物檢疫疫病蟲害技術與作業規範。

參、參加人員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宋華聰 本局副局長室 副局長

許昭元 本局企劃組 組  長

吳筱蘭 本局動物檢疫組 科  長

支誠朔 本局基隆分局動物檢疫課 課  長

施泰華 本局新竹分局動物檢疫課 課  長

李肇龍 本局台中分局動物檢疫課 課  長

葉天歱 本局高雄分局動物檢疫課 課  長

肆、考察行程

日    期 地         點 工      作      內      容

89.12.13

（週三）

台北→香港

香港→北京

自中正機場搭飛機經香港到北京

89.12.14

（週四）

北京

（動植物檢疫實

驗所）

與動植物檢疫實驗所相互交流座

談及參觀實驗室

89.12.15 北京 與國家局動植物監管司、法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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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國家局會議室）綜合司

交流檢疫管理座談

89.12.16

（週六）

北京 與農業部畜牧獸醫局、中國農業

交流協會座談；參訪北京朝陽區

動植物檢疫實驗所檢驗站

89.12.17

（週日）

北京

（首都機場檢驗

檢疫局）

北京→廈門

參訪北京首都機場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檢疫程序與座談

下午搭機前往廈門

89.12.18

（週一）

廈門 與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人員座

談

89.12.19

（週二）

廈門→深圳 參訪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實驗

室

自廈門搭機至深圳

89.12.20

（週三）

深圳 與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座談

89.12.21

（週四）

深圳 參訪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動植

物與食品檢驗檢疫技術中心

89.12.22

（週五）

深圳→香港→台

北

參訪深圳文錦渡口岸檢驗檢疫局

檢疫作業；回程

伍、行程中拜會之機構與人士

一、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CIQ動植物監管司 俞太尉副司長

             一處（負責活動物）李藝娟副處長

             二處（負責動物產品）鮑俊凱處長

    CIQ法規與綜合業務司 張進良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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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曉燕律師

                           謝曉囡律師

   二、CIQ動植物檢疫實驗所 姚文國副所長

                            陳洪俊副所長

                            施宗偉副研究員

                            林祥梅博士

                綜合處      李尉民博士

  三、隔離檢疫試驗站病毒檢測中心  李民福副主任

                                  陳燕芳副研究員

  四、農業部畜牧獸醫局  于康震副局長

                        王長江獸醫師

  五、中國農業交流協會  任愛榮秘書長

                        李振雄高級工程師

                        陳忠毅先生

  六、北京首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王軍兵副局長

七、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劉勝利副局長

        動物檢驗檢疫處  李逢太處長

                        王景明副處長

                        周斌華科長

      法制與綜合業務處  孫福泉先生

食品與動植物檢驗所  陳信忠高級獸醫師

            辦公室  朱步雲副主任

            辦公室  陳楓女士

八、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張柏齡局長

                         林苗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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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顯忠總農藝師

動植物與食品檢驗檢疫技術中心  楊寶華副主任

              動物檢驗檢疫處  譚國英副處長

                              羅衛獸醫師

                              俞火獸醫師

              水生動物實驗室  江育林主任

                              劉葒研究員

                              史秀杰研究員

陸、考察內容及紀實

  一、十二月十五日與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人員座談與交流活動：

1. 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參與座談人士

 CIQ動植物監管司 俞太尉副司長

             一處（負責活動物）李藝娟副處長

             二處（負責動物產品）鮑俊凱處長

    CIQ法規與綜合業務司 張進良副司長

                           姚曉燕律師

                           謝曉囡律師

       CIQ動植物檢疫實驗所 林祥梅博士

2. 大陸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業務職責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將原國家

進出口商品檢驗局、原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與原衛生檢疫局

合併組建而成大陸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為副部級政府部

門，其辦公地點設於北京市朝陽門外大街甲10號，其下設有

九個司〈業務司有衛生監管司、動物檢疫監管司、植物檢疫

監管司、法規及綜合業務司、認證與監督管理司、食品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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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六個司，三個行政業務司〉；三十五個直屬機構，並有540

餘個分支機構。其人員約有三萬人，其執行動植物檢疫約五

至六千人，仍以商品檢驗人數較多；港口貨物吞吐量大，人

員及設備亦多。主要以商品檢驗法、動植物檢疫法及食品衛

生法等三部法律為重要執法依據，其主要職責如下：

研擬有關出入境衛生檢疫 、動植物檢疫及進出口商品檢驗

法律、法規與政策規定等實施細則、辦法及工作規程，督

促檢查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貫徹執行。

組織實施出入境檢驗檢疫 、鑑定和監督管理，負責國家實行

進出口許可制度的民用商品入境驗證管理；組織進出口商

品檢驗檢疫的前期監督和後續管理。

組織實施出入境衛生檢疫 、傳染病監測和衛生監督；組織實

施出入境動植物檢疫和監督管理，負責進出口食品衛生、

質量的檢驗、監督和管理工作。

組織實施進出口商品法定檢驗 ，組織管理進出口商品鑑定和

外商投資財產鑑定審查，批准法定檢驗商品的免驗和組織

辦理複驗。

組織對進出口食品及其生產單位的衛生註冊登記及對外註

冊管理，管理出入境檢驗檢疫標識，進口安全質量許可，

出口質量許可並負責監督檢查、管理和組織實施與進出口

有關的質量認證認可工作。

負責涉外檢驗檢疫和鑑定機構 （含中外合資、合作的檢驗、

鑑定機構）的審核、認可並依法進行監督。

負責商品普惠制度 、原產地證和一般原產地證的簽證管理。

負責管理出入境檢驗檢疫業務的統計工作和國外疫情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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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與分析，提供信息指導和諮詢。

擬定出入境檢驗檢疫科技發展規劃 ；組織有關科研和技術引

進工作；收集和提供檢驗檢疫技術情報。

垂直管理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 。

開展有關出入境檢驗檢疫方面的國際合作與技術交流 ，按規

定承擔技術性質貿易障礙和檢疫協議的實施工作，執行有

關協議。

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

3. 主要工作內容：

      進出口商品檢驗、進口商品安全質量許可、進口廢棄物

料裝運前檢驗、出口商品質量許可、食品衛生監督檢驗、動植

物檢疫、出口商品運輸包裝檢驗、外商投資財產鑑定、貨物裝

載或殘留鑑定、衛生檢疫與處理、一般原產地證與普惠制產地

證簽證管理、進出口質量認證認可、涉外檢驗檢疫鑑定認證機

構申核認可和監督、與外國和國際組織開展合作等。

    其中在動植物之檢疫工作，可分別為進境、出境、過境的

動植物、動植物產品和其他檢疫物的容器、包裝物、鋪墊材料、

來自疫區的運輸工具、進境拆解之廢舊船舶及其他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國際條約規定或貿易合同約定應當檢疫的其他貨

物、物品。

二、參訪北京朝陽區動植物檢疫實驗所檢驗站

     由大陸動植物檢疫實驗所副研究員林祥梅博士陪同赴動

植物檢疫實驗所檢驗站參訪。依據該站主任李民福博士介紹該

所主要工作說明如下：

1.高風險種苗/種子隔離檢疫：如法國葡萄苗、荷蘭馬鈴薯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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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馬鈴薯等。

2.病毒檢測：例如進口大豆隔離檢測、花卉病毒檢測等。

3.診斷技術開發應用：如荷蘭鬱金香病毒診斷及培養技術開發

應用。

 4.診斷技術之培訓：例如植物檢疫培訓班、病毒技術檢測之研

究。

     目前該站辦理荷蘭及加拿大馬鈴薯檢測及育種比較如

下：

1.荷蘭種菌生產質量較高

2.荷蘭種苗帶菌率較低

    由於參加WTO雙方談判，僅能以檢疫條件及手段控制進口

量；該檢疫隔離站於1980年中澳合作提供資金技術援助建立基

礎設備，並於1989年正式啟用；面積為二十畝地，室內面積約

為四千平方米，人員編制最多時為十五人，目前僅有八人，由

教授、博士、碩士及研究助理等人員組成，於1995年與植物檢

疫試驗所病毒室及血清室合併成立苗圃隔離檢疫中心；在業務

推展上，因用水用電均有自給自足之配套措施，而不受地方、

限電、停電之影響。

動植物檢疫試驗所目前有三大任務：

1.進口糧食及食品之遺傳基因工程改造及遺傳基因之鑑定。

  2.建立動物檢疫標準。

3.危害重點分析（PRAC，即HACCP）－為因應參加WTO後雙邊

談判主要議題。

動物進口隔離工作係由進出口岸（機場/港口）支局辦理，

一般試驗（平板血清篩選工作）及臨場官能檢驗工作由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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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進一步試驗則送至動植物檢驗檢疫局總局辦理。

三、北京首都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北京首都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隸屬於國家出入境檢

驗檢疫局之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北京首都機場每日約有

九十次班機起降，該局現有員工 142 人，轄有七個處，除了

行政業務三個處（文秘處、行政處、接待處）及辦理檢驗檢

疫業務之四個處外，尚附設有動物隔離場及人類之隔離病

房。其四個辦理檢驗檢疫業務處之業務範圍分別為：

1.綜合處：負責報驗發證業務。

         2.貨管處：負責出入境動植物、水產品及工礦食品等產品

檢驗檢疫業務。

         3.航管處：負責航空器消毒、航空餐點衛生檢驗、旅客疾

病檢疫及動植物水產品等檢驗檢疫業務。

4.口岸人員監督處：負責口岸機場內公共衛生、餐廳與從

業人員衛生監督及接待事宜。

     入境動植物及水產品檢疫 ：

           該局於首都機場入境旅客提領行李大廳內，設置二部 X

光檢查機，檢疫人員對於來自疫區之班機，或可能違規攜有

動植物或水產品之旅客，可主動請旅客將行李通過 X 光機檢

查，必要時得請旅客開啟行李檢查。海關查獲旅客違規攜有

動植物或水產品者，則移交該局檢疫人員處理。

           旅客攜帶之犬貓等寵物，如依規定出示狂犬病預防注射

證明及輸出國政府簽發之檢疫證明書，於臨床檢查後予以於

行，再由負責境內檢疫之農業部派員辦理追蹤檢疫。

           該局雖訂有旅客違規攜入動植物或水產品者，應處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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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五○元之罰款，惟執行困難，故尚未實施。目前僅對於

沒入之產品（稱為截流），得予以銷燬或於期限內攜出境外。

        對於來自疫區之航空器，於飛機抵達北京前，空服員應

依規定噴灑消毒藥劑，並應將藥劑之空瓶繳交該局做為作

證。

           檢疫人員如查獲重大違規案件，上級則頒發獎金，最高

可達人民幣五仟元。

出境動植物及水產品檢疫 ：

  出境動植物及水產品檢疫係配合輸出國政府檢疫規定辦

理並簽發檢疫證明書或證明卡。

輸出入貨運動植物及水產品檢疫 ：

       凡欲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或水產品應先向該局申請取得

輸入同意文件後始得輸入該產品。其產品運抵北京首都機場貨

運站後，檢疫人員檢疫合格後予以放行，惟該批產品如再轉運

至內陸地區者，檢疫人員檢疫簽發證明後，該批貨品運抵內陸

口岸後，則由負責境內檢疫之農業部檢疫人員再做檢疫後始得

放行。

        該局一九九八年十月由進出口商品檢驗局、農業部動植物檢

疫局、衛生檢疫局合併後，雖然業務可以事權統一，減少業者必

須分別向不同機關申請之缺點，惟由於機構過於龐大，易造成管

理不易之缺點，且三個不同單位之人員必須重新調整適應，因而

人員不足，其人員必須再受不同專長領域之訓練，故該制度必須

再續予以觀察，才能發現其優缺點。

四、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廈門位於福建省東南之小島，背向大陸，有海倉大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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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橋通往大陸。於1980年9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為特區（享

受相當於省的待遇），1994年經國務院批准為副省級之層級，

94年3月享有地方立法權。土地約有1650平方公里（本島1500

平方公里另加鼓浪嶼及海倉等），人口約127萬人，距高雄160

海浬、基隆24海浬、香港245海浬，與金門相對。廈門海邊公

園可眺望金門，海水退潮時與金門之直線距離僅約2公里。年

平均溫度20.8℃，港口水深20M，每月約有100萬標箱（40呎

貨櫃）貨物，為全國六大進出口貿易城市（上海、天津、寧波、

廈門、深圳、廣州）之一；江西、福建之貨運約70﹪由廈門港

進出，目前約有1,600多家台商企業在此投資。

         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於1998年由原衛生部衛生檢疫

局、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等三個單位

合併而成立，成為國家局直屬的35個直屬局之一。1999年正

式掛牌，下轄16個單位： 1.辦事處  2.綜合處  3.衛生檢疫

處  4.動物檢驗檢疫處  5.植物檢驗檢疫處  6.食品檢驗監督

處 7.機電化礦檢驗處  8.輕紡檢驗處  9.鑑定與衛生監督處

10.科技與認證處（包括快速檢驗、HACCP、許可證，及提高工

廠生產）  11.檢務處（通關、報驗、網路架構、電腦連線等）

12.人事處  13.財務處  14.政風處  15.監察審計處  16.離

退休幹部管理處（退休人員之娛樂、薪水與退休人員之送終工

作等）。另有三個中心：即旅保中心、機關服務中心和技術中心；

六個分支機構：即機場局、杏林局、海滄局、和平碼頭局、象

嶼保稅局和大瞻局。

         該局目前約有400多人（正式編制人員）；局本部有三個試

驗室（化礦、食品、機電），其中食品試驗室包括動物檢疫、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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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檢疫及食品檢驗等三個部分。廈門局之試驗室設備齊全、人

員素質高、品管良好，普遍獲得國際之認同，尤以日本對其試

驗結果均予以認證。檢驗檢疫試驗室各有其特性，對特定產品

有其專精之處；以廈門局而言，其化妝品檢驗室部門為全國四

大中心之一，植物檢疫試驗室對松材線蟲檢測能力強。廈門局

之出口動物產品以水產品為主，如蝦、烤鰻等，主要銷售國家

為東南亞及歐美等地區。出口之畜產品燻蒸多採用貨櫃燻蒸。

進口貨品之准單（核准）之格式由國家局統一訂定；進口產品

之核可因產品之不同，而有不同層級之授權（依國家局之規定

辦理）。

五、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深圳位於中國大陸東南地區，原為一小漁村，面積四百

平方公里，自一九八○年由國務院核准設立全國第一個經濟特

區，至今己滿二十年，目前己儼然成為世界之大都市，人口現

有五百萬，台灣企業甚多，經濟發展排名全國城市第四名，貨

櫃進出口量排名全國第二。

         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為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下屬三十

五個局中業務量排名第二位（每日檢疫量超過五千批），員工超

過二千人（其中獸醫師約有二百多位），該局共有十七個處，除

動植物檢疫業務外，尚包括商品檢驗及疾病管制業務。

         該局主要負責進出香港貨物檢驗檢疫業務，下轄五個通往

香港陸路局別為：羅浮局：負責旅客檢疫業務；文錦渡局、皇

崗局、沙頭角局等三局：負責陸路貨物檢驗檢疫業務；筍港局：

負責鐵路貨物檢驗檢疫業務。另有二個海港局：蛇口局及鹽田

局；一個空港局（深圳國際機場）：負責空運貨物及旅客檢疫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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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負責深圳地區產地貨物檢驗檢疫業務者有兩個局：保安局

及龍崗局等。

     入境動植物及水產品檢疫 ：

           活動物大部分經由深圳地區口岸局辦理進口檢疫後，再

運往內陸地區隔離場所檢疫。進口動物種類為種豬、玩賞動

物和動物產品，如內臟產品（每年十五萬噸）、皮毛類（鹽

漬牛皮）及水產品如蝦苗（每年四萬尾）、魚苗（每年一億

尾）。

      進口動物為如賽鴿、賽馬、賽狗等玩賞動物，其檢驗樣

品抽血後送往其他實驗室檢驗，賽狗血液樣品送解放軍農牧

大學檢驗，賽馬血液樣品送青島實驗室檢驗。

出境動植物及水產品檢疫 ：

  動植物及水產品大部分輸往香港或經由香港轉運其他國

家如台灣，輸往香港之活鴿每年三千萬隻、豬隻二百五十萬

頭（其中深圳地區產二十五萬頭），而其中輸往香港地區之

活禽 90﹪由內地產，10﹪由深圳地區生產。

   輸往香港之活豬依規定必須產自經選定之豬場且無口

蹄疫、水泡性口炎、豬丹毒、狂犬病及日本腦炎等五種疫病

及未檢出藥物殘留，始得輸港。活禽則必須產自經選定之禽

場且於輸出前六個月內無家禽流性感冒，並於輸出前五天抽

血測 H5型家禽流行性感冒抗體陰性，於輸出時臨場檢查無

傳染病症狀者，始得輸港。

    中國大陸內陸產之活動物於產地檢疫後，於運輸途中必

須派受過訓練之人員隨車登記動物健康狀態，供輸出時臨場

檢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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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室現況 ：

    該局之試驗室除辦理進出口動植物及水產品檢驗外，並

辦理深圳地區二十五個家禽飼養場疫情監控計劃，如新城

病、家禽流性感冒等，和科技研發及制訂政策計劃，如今年

則辦理藥物殘留檢測方法及家禽流性感冒分離鑑定方式等

二種計劃。

柒、感想與心得

一、 此次大陸之行，一波數折後始能在冬季成行，有賴財團法人

農村發展基金會屈專門委員先澤與大陸官方之聯繫、協調與

溝通，衷心感謝；大陸各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雖時值年終考核

及積極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關事務之際，仍承蒙每一個

參訪機構全力配合與協助並舉辦座談會討論動物檢疫業務，

誠屬難得，均深感謝意。

二、 目前大陸地區採取「三檢」合一已兩年，其機構改由國務院

領導。各附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均朝以最少投資，獲最大收

益並提高工作效率而努力，其成效指日可待。

三、 大陸各檢驗檢疫局設有檢疫實驗室或實驗中心從事檢驗與研

究工作，部份局亦設有動物隔離場所。此行因北京動物隔離

檢疫場正逢進口豬隻隔離而改為參訪植物隔離檢疫雖略覺遺

憾，但增加參訪植物檢疫隔離措施部份仍獲益頗多。大陸各

檢驗檢疫局之檢疫實驗室或實驗中心對實驗、調查、研究、

花卉病蟲害監測及進口檢疫物檢驗檢疫技術開發等均有詳細

之規劃，應可作為我國執行檢疫之借鏡。

四、 檢疫人員對於境外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所造成經濟損失、民

生危害等影響，均深以所負重任為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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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陸地區機場設置明顯告示，提醒入境旅客主動申報檢疫及

違規未申報時之罰責，使我等對其檢疫重視程度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值得我門借鏡。

六、 大陸地區將各項動植物檢疫技術研究成果應用在實務上，實

不遺餘力，對於人員之培訓及檢疫之宣導亦甚為重視。

捌、評析與建議

一、大陸動植物檢疫作業、法規、發證及驗對等與我國極相似，

對動物檢疫與實驗工作均極為重視。機構合併後已屆二年，

各相關業務之處理頗為順利；廈門距離金門甚近，自台輸廈

門之水產品較多，而深圳每日銷往香港之活動物及其產品之

邊境檢疫數量龐大。

二、大陸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及其轄屬各局對於兩岸間若發生

轉口貿易爭端時，慨允儘速協助處理，以建立查核管制制度。

三、兩岸動物檢疫人員均體認，為促進雙方交流與相互瞭解業務

之必要，建議雙方繼續籌辦類似考察團，最好能定期辦理動

物檢疫業務與技術研討會，以增進雙方對檢疫業務、疫情與

檢疫技術發展之認識。

四、大陸現存有多種惡性動物傳染病，於離島之動物及其產品檢

疫作業及走私之查緝更需加強，以防止動物疫病傳入。

五、大陸對於旅客攜帶或以貨運入境之違規動植物檢疫物予以沒

入後，均將其樣品送至檢疫實驗室作觀察或進一步做疫病害

蟲之分離培養與鑑定，來建立相關疫情，發現疫病蟲害時立

即發布訊息並作為與進口國談判之依據。此項作法應可作為

我國在日後對於境外動植物檢疫之參考，以建立國外疫病蟲

害之實際疫情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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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輸入大陸之動植物及其產品之作業程序應先辦理檢疫後報

關，與我國先報關後檢疫之作業程序情況相反，此程序值得

我們作進一步探討。

玖、結語

       大陸地區農業、交通、制度或經濟等的發展與改革，在當地

各階層人士表示，現在的生活比往昔要好得多；檢疫技術研究亦

深植紮根。現今兩岸動物檢疫交流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及小三通之實施，農畜業產業開放市場後，中國大陸為全球農產

品的大市場，大陸以廉價勞工及幅員面積廣大等優勢而衝擊國內

本土農畜業市場。對於未來強力的競爭，我們國內農畜業界除需

強化境外動物檢疫措施，深植動物檢疫相關診斷技術外，亟需儘

速建立人員、科技等兩岸交流以掌握大陸動植物疫病蟲害現況，

並防止其傳入，以確保我國本土農畜業永續經營。

    動物檢疫業務除應積極加強國際間貿易往來國家間動物檢疫

雙邊諮商外，對於大陸地區進出口動物檢疫亦應多所深入瞭解。

本次動物檢疫之考察行程限於時間，僅參訪了大陸沿岸少數出入

境檢疫作業，對於建立兩岸農業良好交流管道與將來輸出入動物

檢疫業務查證與執行，仍應繼續瞭解大陸內陸、邊境非沿岸地區

進出口動物防疫與檢疫作業情況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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